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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重金屬銅自主削減說明

自主削減目標及追蹤方式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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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確保測站水質 灌溉水質基準

水質改善目標

事業放流水

重金屬銅自主削減

農田灌溉
安全無虞

減少污染排放
降低水體負荷

河川乾淨
環境永續

短期

長期 各測站 保護人體健康相關環境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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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mg/L

0.03mg/L



環保局針對重點關注事業 ， 以降低事業廢水

污染排放量

因應中央法規 先行推動自主減量

近年桃園市重點河川重金屬銅水質漸有改善，惟部分河段仍有超標情

形，重金屬銅濃度仍偏高

配合環境部116年放流水標準加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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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主削減目標及配套措施

檢視9成事業放流水 ，

故請事業自行檢視設備並提出改善計畫

現行法規標準 下階段(116年)
加嚴標準

1.5mg/L 1.0mg/L
降低 再降低1.0mg/L 0.5mg/L

排放水量規模 配套措施

水量 ≥1,000
CMD

印刷電路板業

—. 考量部分事業廢水處理設備尚不足、或需增設處理設

備請事業單位於115年3月31日前提出放流水銅自主

管理計畫書，報經環保局核備

二. 提出放流水銅污染自主削減計畫者，應照改善期程辦

理實施，期能於118年1月1日前穩定符合0.5 mg/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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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用戶水質異常通報規定

通報流程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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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所屬產業園區管理機構下水道使用管理及收費規定

十八、用戶因生產設備或污水排水設備故障，異常排放廢
（污）水時，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並通知本機構。

用戶水質異常通報規定

主動
通知

接獲用戶
設備故障
通知

本廠
採樣

水質
正常

結案

水質
異常

通知用戶
儘快改善
完成

用戶改善完
成後通知本
廠複查

用戶主動以傳真、電子郵件通
知（以電話通知者，於三小時
內補辦前述文件）

用戶異常水質如無法自行處理，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貯存，於報請本機構同意後，以桶
槽運輸至本機構專案處理。

用戶未依前四項處理異常排放廢（污）水，致毀損下水道、造成下水道不堪使用或使
本機構遭環保主管機關處罰，本機構除依下水道法相關規定向當地下水道及環保主管
機關舉發，並應就所受損害及所受處罰，依第二十四點規定向用戶求償。

用戶通知複查
可先用電話溝
知，公文後補，
爭取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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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水質異常通報規定

非主動
通知

本廠
採樣

本廠
複查

水質
異常

通知用戶
儘快改善
完成

用戶改善
完成通知
複查

水質
正常

結
案

結
案

水量 pH COD SS 銅 鎳

進廠限值 120CMD/公頃 5.0~9.0 400 160 1.5 0.7

基本收費單
價(元/kg)

7.05元/M3 100 24.29 93.53 790 790

鐵 鋅 鉻 鉛 氨氮 油脂 真色色度

進廠限值 10 3.5 1.5 0.5 30 30 400

基本收費單
價(元/kg)

790 1580 1580 790 305 1000 100

1.廢(污)水排入污水處理廠限值表及基本收費單價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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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用戶水質異常

如何計算污水處理費費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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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戶水質異常通報規定

污水處理使用費= 水量基本費+COD費用+SS費用+超出進廠限值pH及重金屬部份

1.水量基本費：水量×單價(污水量≦允排量) ，(污水量>允排量依水量分級費率表計算)

2.COD費用：水質×水量×單價/1000(COD ≦400)， (COD >400)依水質分級費率表計算)

3.SS費用 ：水質×水量×單價/1000(SS≦160) ， (COD >160)依水質分級費率表計算)

4.重金屬、pH費用：水質超出進廠限值依分級費率計算公式。

本機構接獲用戶通知異常排放廢（污）水
當日，經採樣檢測所得之水質。

收費水質

(1) 設置流量計量設備者：自被通知異常日起，至本機構經用戶通知改善完成，

且查驗其排放水質符合下水水質標準時，所抄錄之起迄讀數計算。

(2) 未設置流量計量設備者：依當月排放廢（污）水之日平均值乘以異常排放

廢（污）水之收費日數計算。

收費日數

自本機構經用戶通知異常日起，至用戶通
知改善完成，且查驗其排放水質符合下水
水質標準之前一日止。其異常排放於當日
改善完成者，以一日計

收費水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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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水質：本機
構接獲用戶通知
異常排放廢（污）
水當日，經採樣
檢測所 得之水質。

收費日數：自本
機構經用戶通知
異常日起，至用
戶通知改善完成，
且查驗其排放水
質符合下水水質
標準之前一日止。
其異常排放於當
日改善完成者，
以一日計。

(流量計計量起迄讀值)

收費水量：
(1)設置流量計量
設備者：自被通知
異常日起，至本機
構經用戶通知 改
善完成，且查驗其
排放水質符合下水
水質標準時，所抄
錄之起迄讀數計算。
(2)未設置流量計
量設備者：依當月
排放廢（污）水之
日平均值乘以異常
排放廢（污）水之
收費日數計算。

主動通知，不
算加計違規使
用費

異常天數水質：
依水質水量分級
費率計算公式計
算金額

正常天數水質：
依當月採樣次數
之平均水質計算
結案水質不列入
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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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費水質：本機
構查獲用戶排放
廢（污）水當日，
經採樣檢測所得
之水質。

收費日數：自本
機構經用戶通知
異常日起，至用
戶通知改善完成，
且查驗其排放水
質符合下水水質
標準之前一日止。
其異常排放於當
日改善完成者，
以一日計。

未設置流量計
(532/31(當月天數*4天)

收費水量：
(1)設置流量計量
設備者：自被通知
異常日起，至本機
構經用戶通知 改
善完成，且查驗其
排放水質符合下水
水質標準時，所抄
錄之起迄讀數計算。
(2)未設置流量計
量設備者：依當月
排放廢（污）水之
日平均值乘以異常
排放廢（污）水之
收費日數計算。

加計違規使用費：
所查獲用戶當次不符合
下水水質標準之項目，
以當次水量及違規水質，
依水質水量分級費率計
算公式計算金額，往前
溯至一年內，未有違規
紀錄者依所算金額以二
倍計收；往前溯至一年
內有違規紀錄者，依所
算金額以三倍計收，最
高計收金額以新臺幣壹
仟萬元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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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